
有價證券質權解除帳簿劃撥申請書（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質權解除作業出質人及質權人已確實依據公司法、證交法、民法及證券金融等相關法規辦理，如
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說明：�1�.� 辦理質權解除帳簿劃撥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2�.�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股份有限公司　� 台照

出
質
人


帳
號

參� 加� 人� 代� 號 流� 水� 編� 號

設質交付編號

認　證　編　號 詳見說明� �2

檢 戶� 

名

質
權
人


帳
號

參� 加� 人� 代� 號 流� 水� 編� 號 檢 戶� 
名

 � 證 � 券 � 代 � 號

備 � � 註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證券代號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數　　　　額 主管卡 備� 註

交易日期 設質交付編號 出質人帳號 質權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交易代號

證　券　名　稱
 � 數　　額

說　　明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
數表示，固定收益證
券以本金數額表示，
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
示。

認� � 

證� � 

欄

證券代號 證券代號數　　　　額 數　　　　額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印
鑑

質權設定期間所生孳息如未領取者，同意由出質人具領

第
一
聯
：
質
權
人
之
參
加
人
留
存

�B�1�0�5�4� � �1�1�4�.�7�.� 版



有價證券質權解除帳簿劃撥申請書（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質權解除作業出質人及質權人已確實依據公司法、證交法、民法及證券金融等相關法規辦理，如
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 台照

出
質
人


帳
號

參� 加� 人� 代� 號 流� 水� 編� 號

設質交付編號

認　證　編　號 詳見說明� �2

檢 戶� 

名

質
權
人


帳
號

參� 加� 人� 代� 號 流� 水� 編� 號 檢 戶� 
名

 � 證 � 券 � 代 � 號

備 � � 註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證券代號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數　　　　額 主管卡 備� 註

交易日期 設質交付編號 出質人帳號 質權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交易代號

證　券　名　稱
 � 數　　額

說　　明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
數表示，固定收益證
券以本金數額表示，
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
示。

認� � 

證� � 

欄

證券代號 證券代號數　　　　額 數　　　　額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印
鑑

質權設定期間所生孳息如未領取者，同意由出質人具領

第
二
聯
：
質
權
人
留
存

�B�1�0�5�4� � �1�1�4�.�7�.� 版

說明：�1�.� 辦理質權解除帳簿劃撥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2�.�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質權移轉帳簿劃撥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證� 券� 代� 號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原質權人帳號 質權承受人帳號交易代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原
質
權
人
印
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承
受
人
印
鑑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第
一
聯
：
原
質
權
人
之
參
加
人
留
存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原
質
權
人


帳� 

號

承
受
人

質
　
權

　　下列帳簿劃撥設質交付有價證券，原質權人同意以帳簿劃撥方式將質權移轉予質權承受人，
嗣後非經質權承受人同意，不得辦理設質解除；本項作業讓受雙方皆依民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質權移轉作業，如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備　　註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
數表示，固定收益證
券以本金數額表示，
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
示。

認　� 證　� 編　� 號

原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3

�B�1�0�8�7� � �1�1�4�.�7�.� 版

說明：�1�.� 辦理質權移轉，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
　　　　式存摺者免附）及通知出質人質權移轉之郵局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
　　　�2�.� 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
　　　　券種類、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3�.�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質權移轉帳簿劃撥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證� 券� 代� 號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原質權人帳號 質權承受人帳號交易代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原
質
權
人
印
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承
受
人
印
鑑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第
二
聯
：
原
質
權
人
留
存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原
質
權
人


帳� 

號

承
受
人

質
　
權

　　下列帳簿劃撥設質交付有價證券，原質權人同意以帳簿劃撥方式將質權移轉予質權承受人，
嗣後非經質權承受人同意，不得辦理設質解除；本項作業讓受雙方皆依民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質權移轉作業，如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備　　註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
數表示，固定收益證
券以本金數額表示，
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
示。

認　� 證　� 編　� 號

原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3

�B�1�0�8�7� � �1�1�4�.�7�.� 版

說明：�1�.� 辦理質權移轉，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
　　　　式存摺者免附）及通知出質人質權移轉之郵局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
　　　�2�.� 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
　　　　券種類、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3�.�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質權移轉帳簿劃撥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證� 券� 代� 號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原質權人帳號 質權承受人帳號交易代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原
質
權
人
印
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承
受
人
印
鑑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第
三
聯
：
質
權
承
受
人
留
存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原
質
權
人


帳� 

號

承
受
人

質
　
權

　　下列帳簿劃撥設質交付有價證券，原質權人同意以帳簿劃撥方式將質權移轉予質權承受人，
嗣後非經質權承受人同意，不得辦理設質解除；本項作業讓受雙方皆依民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質權移轉作業，如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備　　註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
數表示，固定收益證
券以本金數額表示，
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
示。

認　� 證　� 編　� 號

原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3

�B�1�0�8�7� � �1�1�4�.�7�.� 版

說明：�1�.� 辦理質權移轉，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
　　　　式存摺者免附）及通知出質人質權移轉之郵局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
　　　�2�.� 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
　　　　券種類、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3�.�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設質交付質權餘額轉帳申請書�(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轉入帳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集
保
帳
戶
原
留
印
鑑

申
請
人
於
指
定
參
加
人
之

第
一
聯
：
申
請
人
參
加
人
留
存

�B�1�0�9�1� � �1�1�4�.�7�.� 版

□� 出質人轉帳
□� 質權人轉帳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帳
號

轉
　
入

�1�.� 質權人申請轉帳者，請填寫認證編號、第欄證券代號
　及第欄數額，出質人申請轉帳者免填。
�2�.�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利證書以股數表示，固定
　收益證券以本金數額表示，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示。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質權人帳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2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質權人辦理質權餘額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2�.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設質交付質權餘額轉帳申請書�(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轉入帳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集
保
帳
戶
原
留
印
鑑

申
請
人
於
指
定
參
加
人
之

第
二
聯
：
出
質
人
留
存

�B�1�0�9�1� � �1�1�4�.�7�.� 版

□� 出質人轉帳
□� 質權人轉帳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帳
號

轉
　
入

�1�.� 質權人申請轉帳者，請填寫認證編號、第欄證券代號
　及第欄數額，出質人申請轉帳者免填。
�2�.�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利證書以股數表示，固定
　收益證券以本金數額表示，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示。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質權人帳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2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質權人辦理質權餘額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2�.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有價證券設質交付質權餘額轉帳申請書�(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轉入帳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集
保
帳
戶
原
留
印
鑑

申
請
人
於
指
定
參
加
人
之

第
三
聯
：
質
權
人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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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質人轉帳
□� 質權人轉帳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帳
號

轉
　
入

�1�.� 質權人申請轉帳者，請填寫認證編號、第欄證券代號
　及第欄數額，出質人申請轉帳者免填。
�2�.�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利證書以股數表示，固定
　收益證券以本金數額表示，受益憑證以單位數表示。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 質權人帳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2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質權人辦理質權餘額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2�.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 � 類 � 別 �5：交付信託　　�6：信託關係消滅　　�1：質權解除（設質信託）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權解除（設質信託）時，須經質權人簽章 交付信託時，須經出質人簽章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帳� 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質
權
人
印
鑑

出
質
人
印
鑑

第
一
聯
：
申
請
人
之
參
加
人
留
存

�B�1�3�2�0� � �1�1�4�.�7�.� 版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5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設質交付信託存續期間，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
　　　�2�.辦理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原質權設定帳簿劃撥申請書、信託契約或信託關係消滅等相關文件。
　　　�3�.設質交付信託後信託關係消滅時，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原質權設定之約定。
　　　�4�.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券種類
　　　　、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5�.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質權人
　　　　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 � 類 � 別 �5：交付信託　　�6：信託關係消滅　　�1：質權解除（設質信託）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權解除（設質信託）時，須經質權人簽章 交付信託時，須經出質人簽章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帳� 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質
權
人
印
鑑

出
質
人
印
鑑

第
二
聯
：
質
權
人
留
存

�B�1�3�2�0� � �1�1�4�.�7�.� 版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5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設質交付信託存續期間，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
　　　�2�.辦理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原質權設定帳簿劃撥申請書、信託契約或信託關係消滅等相關文件。
　　　�3�.設質交付信託後信託關係消滅時，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原質權設定之約定。
　　　�4�.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券種類
　　　　、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5�.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質權人
　　　　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申請書� �(代傳票�) �3�2�0：質權解除�/異動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 證 � 券 � 代 � 號

 � 類 � 別 �5：交付信託　　�6：信託關係消滅　　�1：質權解除（設質信託）

備 � �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權解除（設質信託）時，須經質權人簽章 交付信託時，須經出質人簽章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帳� 號

證　券　名　稱
 � � 數　　額

拾�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個

申
請
人
簽
章

質
權
人
印
鑑

出
質
人
印
鑑

第
三
聯
：
受
託
人
留
存

�B�1�3�2�0� � �1�1�4�.�7�.� 版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 

名

� 

帳� 

號

信
託
專
戶

經辦： 覆核： 主管：

交易序號

出質人帳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證券代號 數　　額

交易日期 原設質交付編號 新設質交付編號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孳息歸屬 主　管　卡

認　� 證　� 編　� 號

� 設質交付編號

詳見說明� �5

證券類別 緩課股票 流質約定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備註

說明：�1�.設質交付信託存續期間，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
　　　�2�.辦理設質之有價證券交付信託轉帳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
　　　　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原質權設定帳簿劃撥申請書、信託契約或信託關係消滅等相關文件。
　　　�3�.設質交付信託後信託關係消滅時，有價證券之孳息歸屬，同意依原質權設定之約定。
　　　�4�.質權存續期間，倘遇發行人辦理減資、換發新股或其他變更事項，其債權以集保結算所代辦換發後之帳載證券種類
　　　　、數額或相關登載資料為準。
　　　�5�.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質權人
　　　　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3�7�0：出借證券申請

�3�7�1：出借資料變更

�3�7�2：出借證券撤銷

請
勾
選
一
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一
聯
：
出
借
人
之
參
加
人
留
存

出借費率％

％

出借數額（股票股數�/受益憑證單位數）

拾�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個
證� � � 券 � � � 名 � � � 稱� 證� 券� 代� 號

戶� 
� 

名

經
辦

覆
核

主
管

B1063  (2×50) (2-1) 113.12. 版 

交易序號

指定證券商收付帳號 出借單位 備　　　　　　　　　　　　　　　　　　註

交易日期 出借人帳號 證券代號 出　借　數　額 除權息出借出借費率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 

帳� 

號

出� 

借� 

人

參加人代號 流� � 水� � 編� � 號 檢

參加人代號 流� � 水� � 編� � 號 檢

客戶有價證券出借申請／變更／撤銷委託書

︵
請
蓋
原
留
印
鑑
︶

出
借
人
簽
章

上項有價證券遇除權及除息時（不包含股東

　會等其他停止過戶事項）　□�1�.同意出借

　（請勾選一項）　　　　　□�2�.不同意出借


指定證券
商收付帳
號�(保管機
構 專 用 �)

說明：�1�.委託出借以證券代號、名稱表示，若空白即表示存於集中保管帳戶內所有符合同意出借單位之有價

　證券。

�2�.出借費率：以出借日收盤價之百分比表示，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七，可填寫至小數點兩位。

�3�.出借數額：若空白即表示存於集中保管帳戶內所有符合同意出借單位之數量。

�4�.借貸契約之成立：出借人之參加人將本委託書內容輸入有價證券借貸電腦系統後，應視為要約。非

　經出借人填具撤銷委託書同意取消，視為自始當然有效。未取借前，該要約內容得另填具變更委託

　書變更之。取借後即成立借貸契約，委託書為借貸契約之一部份，出借人及借券證券商為契約當事

　人，雙方應遵守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價證券借貸辦法之規定。

�5�.出借之證券遇除權及除息時，權息價值之補償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現金計算後

　併同借券費用交付出借人之參加人轉交出借人，權息價值之補償屬出借人之其他所得，借券費用屬

　出借人之租賃所得。

�6�.出借人係經由保管機構申請出借者，須另指定一往來證券商代為收受借券費用及權息價值之補償。

�7�.本委託書簽署日期在�1�1�3年�1�2月�3�0日前者，自�1�2月�3�0日起生效；簽署於�1�1�3年�1�2月�3�0日或其後者，自

　簽署日起生效。

�8�.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價證券借貸辦法之規定辦理。

下列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本人同意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出借交付予借券證券商。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
　出借單位：

�(請勾選一項�)� 

□�1�.同意以一交易單位為單位

□�2�.同意以股為單位�(僅限不足一交易單位之股數�)

□�3�.同意以股為單位�(包含一交易單位及零股�)

�7

本傳票規格為21.2x27.9公分



�3�7�0：出借證券申請

�3�7�1：出借資料變更

�3�7�2：出借證券撤銷

請
勾
選
一
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二
聯
：
出
借
人
留
存

出借費率％

％

出借數額（股票股數�/受益憑證單位數）

拾�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個
證� � � 券 � � � 名 � � � 稱� 證� 券� 代� 號

戶� 
� 

名

經
辦

覆
核

主
管

B1063  (2×50) (2-2) 113.12. 版 

交易序號

指定證券商收付帳號 出借單位 備　　　　　　　　　　　　　　　　　　註

交易日期 出借人帳號 證券代號 出　借　數　額 除權息出借出借費率交易代號
認
　
證
　
欄

� 

帳� 

號

出� 

借� 

人

參加人代號 流� � 水� � 編� � 號 檢

參加人代號 流� � 水� � 編� � 號 檢

客戶有價證券出借申請／變更／撤銷委託書

︵
請
蓋
原
留
印
鑑
︶

出
借
人
簽
章

上項有價證券遇除權及除息時（不包含股東

　會等其他停止過戶事項）　□�1�.同意出借

　（請勾選一項）　　　　　□�2�.不同意出借


指定證券
商收付帳
號�(保管機
構 專 用 �)

說明：�1�.委託出借以證券代號、名稱表示，若空白即表示存於集中保管帳戶內所有符合同意出借單位之有價

　證券。

�2�.出借費率：以出借日收盤價之百分比表示，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七，可填寫至小數點兩位。

�3�.出借數額：若空白即表示存於集中保管帳戶內所有符合同意出借單位之數量。

�4�.借貸契約之成立：出借人之參加人將本委託書內容輸入有價證券借貸電腦系統後，應視為要約。非

　經出借人填具撤銷委託書同意取消，視為自始當然有效。未取借前，該要約內容得另填具變更委託

　書變更之。取借後即成立借貸契約，委託書為借貸契約之一部份，出借人及借券證券商為契約當事

　人，雙方應遵守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價證券借貸辦法之規定。

�5�.出借之證券遇除權及除息時，權息價值之補償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現金計算後

　併同借券費用交付出借人之參加人轉交出借人，權息價值之補償屬出借人之其他所得，借券費用屬

　出借人之租賃所得。

�6�.出借人係經由保管機構申請出借者，須另指定一往來證券商代為收受借券費用及權息價值之補償。

�7�.本委託書簽署日期在�1�1�3年�1�2月�3�0日前者，自�1�2月�3�0日起生效；簽署於�1�1�3年�1�2月�3�0日或其後者，自

　簽署日起生效。

�8�.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價證券借貸辦法之規定辦理。

下列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本人同意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出借交付予借券證券商。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
　出借單位：

�(請勾選一項�)� 

□�1�.同意以一交易單位為單位

□�2�.同意以股為單位�(僅限不足一交易單位之股數�)

□�3�.同意以股為單位�(包含一交易單位及零股�)

�7

本傳票規格為21.2x27.9公分



有價證券實行質權帳簿劃撥申請書（代傳票） �3�2�5：實行質權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證� � 券� � 代� � 號 證　券　名　稱
數　　　額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第
一
聯
：
質
權
人
之
參
加
人
留
存

參加人代號

□�1�.同意　□�2�.不同意

流水編號 檢 戶�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
類
別

　　下列帳簿劃撥方式辦理設質交付之有價證券，請依第類別欄選定之方式，辦理實行質權；
本實行質權作業出質人及質權人已確實依據公司法、證交法、民法及證券金融等相關法規辦理，
如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說　　明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數表
示，固定收益證券以本
金數額表示，受益憑證
以單位數表示。

經辦： 覆核： 主管：

類別 證券代號

�B�1�3�2�5� � �1�1�4�.�7�.� �(版�)� 

�1�.� 質物自行拍賣轉帳
�2�.� 質物領回
�3�.� 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

設 質 交 付 編 號

原 存 摺 編 號

認 證 編 號







�4�.� 質物強制執行轉帳
�5�.� 質物強制執行領回
�6�.� 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備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印

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出

質

人

印

鑑

質權人依法以取得所有權方式實行質權者，應加蓋出質人印鑑

交易序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由出質人具領孳息

主� 管� 卡 備　註

交易日期 設質交付編號 出質人帳號 質權人帳號 數　　　額交易代號認� � � 

證� � � 

欄

證券代號 證券代號數　　　　額 數　　　　額

詳見說明� �9

詳見說明� �1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質 權 設 定 期 間 未 領 之
孳 息 由 出 質 人 具 領
（實行質權類別為�4或�5，且質權人非為
集保結算所參加人者，本欄不需勾選）

�1�6

� � 



�1�1

�1�3

� � 



�1�2

�1�4

拍帳
賣號

�1�5

說明：�1�.� 辦理質物自行拍賣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於拍賣前已通知或不能通知出質人之文件（郵局� 
� 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或切結書及已為通知或不能通知之文件）及賣出相關證明文件。
　　　�2�.� 辦理質物債券領回實行質權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及檢附質權人於拍賣前已通知或不能通知出質人之� 
� 文件（郵局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或切結書及已為通知或不能通知之文件）。
　　　�3�.� 辦理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原質權設定申請書、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及出質人同� 
� 意質權人取得質物所有權之契約書。上市�(櫃�)、興櫃公司內部人以所屬公司股票辦理設質，除私募股票轉讓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 
� 第一項各款情形外，不得以取得質物所有權方式將股票轉讓予質權人，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第�1項第�3款之規定。
　　　�4�.� 辦理質物強制執行轉帳或質物債券強制執行領回，應檢附法院強制執行命令。
　　　�5�.� 辦理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經主管機關認可成立之公正第三人所出具之拍定� 
� 證明書、民法債篇施行法第�2�8條但書規定之公證人等出具之證明、質權人出具之聲明質權解除之通知及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6�.� 以上各項作業應檢附之單式存摺，倘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7�.� 申請質物自行拍賣轉帳、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質物強制執行轉帳及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轉帳者，須填寫○拍賣帳號欄。
　　　�8�.� 質權人填具申請書時，應勾選是否同意由出質人具領質權設定期間未領之孳息。
　　　�9�.�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
� 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1�5



有價證券實行質權帳簿劃撥申請書（代傳票） �3�2�5：實行質權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帳
號

出
質
人

� 證� � 券� � 代� � 號 證　券　名　稱
數　　　額

拾� � 億� � 仟�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個

第
二
聯
：
質
權
人
留
存

參加人代號

□�1�.同意　□�2�.不同意

流水編號 檢 戶� 

名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戶� 

名


帳
號

質
權
人


類
別

　　下列帳簿劃撥方式辦理設質交付之有價證券，請依第類別欄選定之方式，辦理實行質權；
本實行質權作業出質人及質權人已確實依據公司法、證交法、民法及證券金融等相關法規辦理，
如有任何糾紛，概由雙方自行負責。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說　　明

股票、可轉換公司債、
換股權利證書以股數表
示，固定收益證券以本
金數額表示，受益憑證
以單位數表示。

經辦： 覆核： 主管：

類別 證券代號

�B�1�3�2�5� � �1�1�4�.�7�.� �(版�)� 

�1�.� 質物自行拍賣轉帳
�2�.� 質物領回
�3�.� 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

設 質 交 付 編 號

原 存 摺 編 號

認 證 編 號







�4�.� 質物強制執行轉帳
�5�.� 質物強制執行領回
�6�.� 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

參加人代號 流水編號 檢

備　　註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質

權

人

印

鑑

�(請蓋集保帳戶原留印鑑�)

出

質

人

印

鑑

質權人依法以取得所有權方式實行質權者，應加蓋出質人印鑑

交易序號

證券代號 數　　　　額 由出質人具領孳息

主� 管� 卡 備　註

交易日期 設質交付編號 出質人帳號 質權人帳號 數　　　額交易代號認� � � 

證� � � 

欄

證券代號 證券代號數　　　　額 數　　　　額

詳見說明� �9

詳見說明� �1

單式存摺編號 認證編號

質 權 設 定 期 間 未 領 之
孳 息 由 出 質 人 具 領
（實行質權類別為�4或�5，且質權人非為
集保結算所參加人者，本欄不需勾選）

�1�6

� � 



�1�1

�1�3

� � 



�1�2

�1�4

拍帳
賣號

�1�5

說明：�1�.� 辦理質物自行拍賣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質權人於拍賣前已通知或不能通知出質人之文件（郵局� 
� 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或切結書及已為通知或不能通知之文件）及賣出相關證明文件。
　　　�2�.� 辦理質物債券領回實行質權時，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及檢附質權人於拍賣前已通知或不能通知出質人之� 
� 文件（郵局存證信函或法院認證函或切結書及已為通知或不能通知之文件）。
　　　�3�.� 辦理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原質權設定申請書、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及出質人同� 
� 意質權人取得質物所有權之契約書。上市�(櫃�)、興櫃公司內部人以所屬公司股票辦理設質，除私募股票轉讓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 
� 第一項各款情形外，不得以取得質物所有權方式將股票轉讓予質權人，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第�1項第�3款之規定。
　　　�4�.� 辦理質物強制執行轉帳或質物債券強制執行領回，應檢附法院強制執行命令。
　　　�5�.� 辦理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轉帳，應提示證券存摺（無摺戶免提示）並檢附單式存摺、經主管機關認可成立之公正第三人所出具之拍定� 
� 證明書、民法債篇施行法第�2�8條但書規定之公證人等出具之證明、質權人出具之聲明質權解除之通知及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6�.� 以上各項作業應檢附之單式存摺，倘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附。
　　　�7�.� 申請質物自行拍賣轉帳、取得質物所有權轉帳、質物強制執行轉帳及委託公正第三人拍賣轉帳者，須填寫○拍賣帳號欄。
　　　�8�.� 質權人填具申請書時，應勾選是否同意由出質人具領質權設定期間未領之孳息。
　　　�9�.� 認證編號請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h�t�t�p�s�:�/�/�w�w�w�.�t�d�c�c�.�c�o�m�.�t�w）點選「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質權人為集保結算所
� 參加人且未簽發單式存摺者免填寫。

�1�5


